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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校零星物品搬运服务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2021年学校零星物品搬运服务
二、采购方式：校园网公开询价
三、项目内容及要求：详见附件《学校零星物品搬运报价表》。
四、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供应商必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19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基本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供应商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填报设备及专业技术能力情况，格式自拟）。
5.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供应商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6. 供应商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供应商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五、报价要求：按搬运项目单项进行报价，超出控制单价、少报、漏报视为无效报价。
六、评审办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报价单价合计金额最低者中标）。
七、服务期限：签订一年服务协议。
八、预算金额：9.5万元，按实际发生数结算。
九、搬运费用核定:
根据学校搬运的实际发生结算；未列入清单的应急、少量和特殊的劳务搬运条目，使用单位可组织三方（用户单位、总务部、搬运单位等）以上现场议价,折合成类似物品计算，经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后可实施搬运。（该类型费用控制在0.95万元内）。
十、结算方式：每一学期支付一次服务款。

